
基本法要求特首須愛國愛港

「公民提名」的概念，鄭宇碩在《基本法》
起草的時候，從未提出過，反對派也從來沒有
提出過，1987年起草《基本法》的時候，諮詢
市民意見，只有香港大學學生會主張「公民提
名」。政制專責小組在1987年提出的《行政長
官的產生最後報告》中，介紹「由普及性直接
選舉行政長官」方案時，只指出有「普及性直
接選舉有提名限制的方法」，而沒有提及「普
及性直接選舉沒有提名限制的方法」，而學聯
當時只稱，特首的產生「必須在制度上保障廣
大市民能參與選擇適當人選」。

「公民提名」早已被否決
事實上，當時社會上主流意見都認為，「公

民提名」未能夠保證行政長官候選人的質量和
貫徹執行《基本法》，而且候選人的人數眾
多，將令選舉難以進行，而且耗用了大量資
源，所以社會上出現了很多方案，都主張對行
政長官候選人的提名加以限制。既然社會的主
流意見如此，有關「公民提名」的方案亦「消
聲匿 」，實際上已經被淘汰了。鄭宇碩作為
學者，很清楚「公民提名」已經是一個被否決
的方案。現在又翻出來，說成是符合《基本
法》，這是非常惡劣的做法。鄭宇碩很不誠
實，明知「公民提名」已經被否決，不符合

《基本法》，怎麼能夠強說是符合《基本法》
呢？立法的權威被鄭宇碩完全否定了。鄭宇碩
是公民黨的前身四十五條關注組的成員，他清
楚知道四十五條規定了由提名委員會以民主程
序產生行政長官候選人。法律的主語就是提名
委員會，授權的對象就是一個法定機構，整個
四十五條都沒有「公民提名」這四個字。現在
這樣狡辯胡鬧，完全像舊時天津的青皮流氓。

「真普聯」提出的政黨提名、「公民提
名」，在《基本法》四十五條都是沒有的。
既然沒有得到法律的授權，政黨提名、「公
民提名」都是違憲的。鄭宇碩無中生有說

「中央及中聯辦官員近日不斷為普選設框
架」，純粹是造謠惑眾。這些條文在1990年4
月《基本法》公佈的時候就已經有了，這就
是普選的框架，並不是鄭宇碩所說的到了近
日才由中央及中聯辦官員說出來。鄭宇碩的
說法，說明他心目中根本就沒有《基本
法》。但是他好像老千一樣，把《基本法》
沒有的東西，冒充為《基本法》已經有的東
西，說自己的方案符合《基本法》。結果是
不打自倒，不攻自破。

死撐「公民提名」志在破壞政改
《基本法》附件一，規定了選舉委員會

由四部分人組成。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指
明了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參照選舉委員會
的組成方式，以確保符合均衡參與原則。
這個問題在八十年代早已討論過了，行政
長官要代表香港各個階層利益，要負責執
行《基本法》，要對中央政府負責。「公民
提名」，人多嘴雜，隨便找一些人來提名，
其實這些人對於《基本法》理解並不清
楚，根本很難體現四個界別的利益和意
見。有些人居然說，百分之一的選民提
名，不就是有廣泛代表性嗎？這根本就開
玩笑。百分之一的人，怎麼能夠代表其餘
百分之九十九的人？至於政黨提名，就更
加偏於某一個政治集團的利益，忽視其他
階層，忽視其他的政界人物的政治和經濟
意見，不能夠體現出廣泛的代表性。

「真普聯」是一個非常雜亂的團體，他們
對實現普選完全沒有誠意，他們真正的目標
是破壞普選，蓄意「混吉」。所以，它們內部
也不求取共識，他們提出的方案也有好幾
個，虛應了事，讓人眼花繚亂，現在鄭宇碩
強調「公民提名」符合《基本法》，究竟打什
麼算盤？其實，他們的目標是製造混戰一
場，爭吵一場，最後讓普選方案無疾而終。
他們「故意」說「公民提名符合《基本
法》」，其實是有心搗亂，為攻擊特區政府提
出的方案埋下伏線，不斷炒熱一個與《基本
法》互相衝突的「公民提名」方案，目的是
扼殺2017年的行政長官選舉，然後嫁禍於特
區政府和中央政府，為他們實行「佔領中環」
製造對抗的氣氛和形勢。他們的策略是：違
反《基本法》越嚴重越好，「佔領中環」的行
動越激進越好，最後是令政改方案遭到扼
殺，以利他們繼續舉 「爭取民主」的旗
幟，騙取選票，積蓄力量，有朝一日直接踢
開《基本法》，倣傚中東地區的「茉莉花革
命」，奪權上台。

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日前指出普選不能違反《基

本法》，「公民提名」和政黨提名也是違反《基本法》的。

鄭宇碩立即對號入座，說「真普聯方案不違《基本法》」，「提名委員會要

『具廣泛代表性』，應研究其是否涵蓋所有選民，提委會亦可探討，是否能接

受及確認其他提名方式」云云。鄭宇碩一直堅稱，「公民提名」符合《基本

法》。這種說法，說明了鄭宇碩好像一個政治無賴，喜歡把一些過去《基本

法》立法時候早已經否決的東西，再翻抄出來，化裝為新東西，進行糾纏，

完全是自欺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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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飛主任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高級官員座
談會上，發表了題為《全面準確地理解基本法
為如期實現普選而努力》的重要講話（下稱

「講話」）。「講話」用較大的篇幅，論述了行政
長官必須由愛國愛港人士擔任的基本要求。概
括起來就是：基本法要求特首必須愛國愛港。

首先，基本法的「序言」開宗明義寫道：
「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1840年鴉片戰
爭以後被英國佔領」。第一條寫 ：「香港特別
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承
不承認香港是中國的領土和不可分離的部分？
承認，就是愛國；不承認，就是賣國，這不明
擺 嗎？在此前提下，就可以看到：香港回歸
祖國這16年來，誰在鼓吹香港「自決」？誰在
號召「公投」？誰在勾結「台獨」？誰在挑撥

「香港人唔係中國人」？誰仍在高揚港英龍獅破
旗不就一清二楚嗎？這些人不能參選特首，因
他們的言行在裂土、賣國，他們是誰？不就具
體可數嗎？怎能說基本法「無寫」呢？

不愛國愛港不能對中央負責

其次，基本法第12條寫 ：「香港特別行政區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

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第43條寫 ：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依照本法的規定對中
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正如李飛
所言：「行政長官作為香港特區首長和特區政府
首長，是香港特區的重要政治機構，也是中央與
香港特區關係的樞紐」。這「直轄」和「負責」
的規定，就決定了不能離經叛道，不能我行我
素，不能反對中央，更不能與中央對抗，而應與
中央同心同德，也決定了特首必須心有國家，行
依國法，處處維護國家的主權發展利益。很明
顯，那些與外部勢力勾結者、得到「美援」的裂
國者，跑到外國國會乞憐干預香港事務者，以

「支聯會」為名圖推翻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央
政府者，都違背基本法，都是賣國求榮，這不是
很具體嗎？

其三，基本法第48條規定13項職權：領導香
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執行基本法、執行中央政
府指令、代表香港特區處理中央授權對外事
務、提名報請中央任命主要官員、按程序任免
公職人員等等。不能設想，一個不愛國愛港的
人，一個與中央對抗的人，怎麼對中央政府負
責？怎麼執行中央依法發出的指令？怎麼代表
香港處理中央授權對外事務？這樣的人擔任行

政長官，基本法的一系列規定就會成為一紙空
文。因此，那些鼓吹「基本法沒規定的就不算
犯法」、「基本法我 不嬲都反對啦」，那些明
目張膽焚燒基本法的人，就不能提名參選行政
長官。

其四，基本法第45條規定：行政長官由中央
政府任命，這種任命是實質性的。所謂「實質
性」，即可以任命，也可以不任命。故李飛強
調：「如果普選時，香港不是選出一個愛國愛
港的行政長官人選，中央政府怎麼任命他擔任
行政長官？怎麼向他交託高度自治的權力？沒
有任何一個國家的中央政府會允許一個不愛國
的人、與自己對抗的人、要推翻自己的人擔任
地方首長」。

行政長官必須愛國愛港，從香港誕生那一天
起，就決定了她是中國的命運共同體：香港被侵
略者霸佔，國家就破碎、屈辱，港人就沒有民
主、自由；香港回歸16年來能夠生存、發展保持
繁榮穩定，享有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民主自
由選舉，也因有國家的政策、關懷和基本法的規
定。基本法要求行政長官必須愛國愛港，這既是
基本法的精髓和言簡意賅的表述，也是天經地義
的要求，決不能否定和迴避。

觀看了11月20日的「蘋果動新聞」，嘆為觀止，多則動新聞
「肉光四射」，標題更惹火，筆者稍作撮錄了其中十個與「情色」
有關的形容詞，不堪入目，包括「人間胸器」、「驚人之乳」、

「魔鬼胸」、「重乳女神」、「谷胸」、「微乳」、「夾胸」、「巨
胸」、「狂晒五吋事業線」、「唧胸罅灑鹽花」，這還未包括其
他引人入性的如「賣大包」，「做愛嫌床唔夠大」、「臭屁愛撫
都有份」、「海報肉體橫飛」、「嫖妓男被捕」等形容詞，掛新
聞羊頭卻以情色用詞作噱頭吸引觀眾，用字低俗，內容也是譁
眾取寵，稱為「新聞」根本是名不正言不順。

再細看那所謂「新聞」的內容，輕挑的旁白配以女星袒胸露
臂的大特寫，專門以女藝人的身材及衣 暴露作賣點，也常把
鏡頭焦點放在女藝人玩遊戲俯身、短裙熱褲坐姿等動作，可謂
充斥 「春光」、「走光」、「肉光四射」的報道，再加上「脫
光」、「光脫脫」等「植入式色情電影宣傳當新聞」，完全是侮
辱了「新聞」此崇高專業。

很多新聞從業員都以為觀眾帶來真確及時的資訊為榮，但卻
有一些「新聞從業員」以「作」新聞、報道走光、情色鹽花和
賣弄女性身材作樂為傲。以筆者看來，「蘋果動新聞」成了網
上版的風月書刊，不斷在互聯網上誨淫誨盜，渲染情色。

在互聯網和掌上平板電腦普及的年代，資訊唾手可得，「蘋
果動新聞」荼毒青年學生，令他們想入非非，對女性有錯誤暇
想和偏見，敗壞社會風氣，潛移默化下，貶低女性的社會地
位，令觀眾以為女性必須以外觀示人，只顧賣弄情色的媒體實
在要不得。

傳媒應盡社會責任和道德良心，觀眾要求傳媒報道事實而不
是「肉光四射」的鹽花，「蘋果動新聞」為催谷點擊率而放棄
作為傳媒的底線和操守，就叫「蘋果龍虎豹」好了。

鄭宇碩死撐「公民提名」自欺欺人徐 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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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月港府發表了有關本港
開埠以來首次制定的貧窮

，又推出有關人口政策給
公眾討論及諮詢，加上特區
政府要就下一年度施政報告
進行公眾諮詢，本文就有關
本港貧窮狀況報告及人口政
策對未來一年施政重點作出
評論。

少數族裔兒童貧窮問題嚴重

就有關本港貧窮狀況報告
顯示，18歲以下兒童的貧窮率，就華人來說達19.9%，南亞裔
則達31.8%，其他少數族裔則達12.1%。在南亞裔當中，印度兒
童的貧窮率為12.4%，尼泊爾則達21.2%，而巴基斯坦達
54.5%。由此觀之，就不同少數族裔貧窮兒童與華人兒童貧窮
相比，巴基斯坦與華人比較高2.74倍，而混血兒（華人和其他
亞洲人）與華人兒童相比亦有1.51倍之多。

根據教院亞洲及政策學系近期研究顯示，因於少數族裔兒童
貧窮情況大大高於其他族群，不少少數族裔在13-19歲中五前已
輟學，相對華人兒童或青年人言之，尼泊爾、巴基斯坦及混血
兒相比華人而言，其入讀大學率相對低。據有關政府人口統計
資料顯示，南亞裔入讀本地大學率為3.4%，而其他少數族裔則
有13.7%，而華人則有19.9%。上述數字清楚指出不少少數族裔
入讀大學機會相對其他族群為低。

加強教育投入改善人口素質

在近期發表的人口政策諮詢文件中，港府清楚指出未來數年
本港將面對老年人口上升而新生的兒童則不足，在未能即時扭
轉出生率不斷下降勢態時，我們必須善於運用本地不同的人
口。作為一個國際都會，港府可為居住本港的少數族裔提供更
好的教育機會，尤其當他們較難融入本地社會，就如何加強他
們融入本港社會作出政策檢討，加強非華語族群對香港的身份
認同感，突破跨代貧窮，應加強對少數族裔的華文教育；此
外，學習新加坡，尊重不同種族語言政策，除了加強這些少數
族裔的華文教育外，亦幫助其他港人對不同少數族裔文化的認
識和了解；又必須加強華人與少數族裔學生相互接觸，讓不同
文化背景及生活狀況的兒童及青年人對各種文化有所認識和了
解。提升少數族裔的年輕一代教育及技能，將可為本港提供新
增且能幹人才，為本港未來人才作好儲備。

當前特區政府就下一年度施政報告進行公眾諮詢之際，如何
透過教育及培訓以加強不同族裔人口的素質，將是人口政策及
扶貧目標。政府當局宜確立適切政策，使本港居民人盡其才，
各司其職，貢獻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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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香港特區行政長官能否由普選產生，這是香港
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但對該大事的認識，還有不少誤
區，其中關於普選有真假，就是一個最大的誤區。真假
普選之所以是誤區，是因為反對派採用的兩個標準失
誤。提出真假普選的個人和組織認為，如果沒由「公民
提名」，如果沒有反對派人士成為行政長官候選人，這個
香港《基本法》規定的普選就是假的，有了才是真的。

以沒有「公民提名」為假普選是假命題

這真不知從何說起！好比說，如果不能航行，這就
不是一艘真船，只是一艘假船，這個論斷有些道理。
但如果說，這艘船少了一張吃飯 ，因為船上通常都
有吃飯 ，所以就是假船，不是真船。這個判斷就是
錯的。說此話的人不是有認知障礙，就是有神經病。

沒有公民提名就是假普選，大概屬於此例。世界上

大約有二百個國家，很多國家實現了局部普選，但實
現普選並不意味 有「公民提名」。假如沒有「公民提
名」就沒有真普選，則很多國家都沒有真普選，都是
假普選，這是不符合常理的。這也是對沒有「公民提
名」國家和地區人民的誹謗和侮辱。

又如美國正副總統候選人都是共和黨和民主黨兩黨
提名的，但小的政黨就提名不了候選人，這對小黨是
不公平的。這種兩黨輪換掌權的情況一直如此。在過
去100年，只有1992年出現過第三個總統候選人佩羅克

（Ross Perot），是由各州的草根人士提名的。如果說沒
有「公民提名」就是假普選，則美國絕大多數的總統
選舉都是假普選，不知美國人對香港反對派此說有何
觀感。再如英國首相不是由普選產生的，就提名而
論，保守黨的首相由保守黨議員提名，工黨的首相由
工黨黨員提名，也都不是由「公民提名」，豈不是也都

是假提名？反對派所崇拜的英、美兩國都是假提名、
假普選，這不是奇怪得很嗎？故以沒有「公民提名」
為假普選，本身就是假命題、偽命題。

反對派人士不能成為行政長官候選人就是假普選的
說法，也很離譜。世界上並沒有免費午餐，不論是否
努力、是否真有本事，就要得到一個候選人資格是可
恥的。世界各國的政黨都是要經過提名和競選的努
力，才能取得執政地位，各國的反對黨豈敢說一定要
成為候選人，這種不勞而獲的主張只會被人恥笑。香
港的反對派不知自省，反而大言不慚，不知是何道
理？

豈有確保反對派必定「入閘」之理

有人認為，香港的反對派在立法會分區直選中得到
近六成選票，為何不能成為候選人？表面上看起來，
似乎不無道理，但仔細推敲，就不然了。因為反對派
並非一個派別，內部山頭林立，派系很多，沒有統一
的政治、組織路線，只是有大致相同的意識形態。如
按各派各系的票源分配，並沒有那麼多選票。何況立
法會分區直選的選舉，與行政長官的選舉是否具有可
比性，尚未得到證實。如果真有反對派人士成為候選
人，是否能夠囊括各不同派系的票源，真是天曉得。

眾所周知，香港《基本法》是1990年制定的，當時
香港連立法局的分區直選都還沒有開始，現在參加立
法會選舉的政黨一個都還沒有成立，怎麼可以說香港

《基本法》第45條規定的提名委員會的機構提名是針對
反對派呢？是「篩選」反對派候選人呢？這個理由完

全不成立。
其實，香港《基本法》規定的行政長官普選使得提

名機制具有先進性：一是具有廣泛代表性，各界別、
各階層、各方面甚至是不同政見的人都匯集在一起，
這與只有代表某種政見、某些利益集團的政黨提名

（如美國）更具有包容性。二是具有民主性，該提名機
構要按民主程序提名，這比只是數百名精英提名的簡
單拼湊，例如法國由500名提名人提名，更體現提名機
構的集體意志。三是候選人具有多樣性。美國政黨的
提名、法國一定名額精英的提名，只能提名一位候選
人，但提名委員會的提名卻可以提名若干人，供選民
便於比較，作出選擇。這是「一國兩制」的一個創
造，希望該創造能帶來一個香港未來的奇跡。

以沒有「公民提名」為假普選是假命題。世界上大約有二百個國家，很多國

家實現了局部普選，但實現普選並不意味 有「公民提名」。假如沒有「公民

提名」就沒有真普選，則很多國家都沒有真普選，都是假普選，這是不符合常理的。至於說反

對派人士不能成為行政長官候選人就是假普選的說法，也很離譜。世界上並沒有免費午餐，不

論是否努力、是否真有本事，就要獲得一個候選人資格是可恥的。而且，反對派並非一個派

別，內部山頭林立，如按各派各系的票源分配，並沒有那麼多選票。何況立法會分區直選的選

舉，與行政長官的選舉是否具有可比性，尚未得到證實。如果真有反對派人士成為候選人，是

否能夠囊括各不同派系的票源，真是天曉得。

普選有「真假」的誤區
宋小莊 法學博士

篇惑解

■莫家豪

■李飛指出，按照《基本法》規定，行政長官普選提名

權只授予提名委員會。 中通社


